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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恢法网【我为群众办实事】

“领导”让你帮忙转账
一定要打电话核实
7月14日至20日市区110警情

7 月 14 日至 20 日，许昌市公安
局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到群众各类
报警求助和咨询 10254 起。具体情
况如下。

1.市区多发刑事类警情为盗窃
类警情，数量较 7 月 7 日至 13 日有
所下降。

2. 诈骗类警情数量较 7 月 7 日
至 13 日有所上升。不法分子多以
网上贷款、网上刷单为由进行诈骗。

3. 交通事故数量较 7 月 7 日至
13日有所上升。

【警方提醒】近期，冒充县级领
导和乡（镇）领导加微信好友后诈骗
的案件高发。

此类犯罪中，不法分子多盗用
领导的微信头像，假借领导的名义，
使用微信主动添加受害人。他们对
受害人的信息了如指掌，诈骗过程
中主动提出帮助受害人解决困难，
降低受害人的戒备之心，获取受害
人的信任。他们以亲戚借钱、上级
领导要求转账、朋友急用等为借口，
利用受害人碍于面子，不敢向领导
当面或电话核实的心理，甚至使用

“尽快”“马上”“立即”等催促性词
语，让受害人帮忙转账，屡屡得手。

为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广大市
民须知，对“领导”通过微信、QQ等
社交软件主动添加好友的，应先核
实再通过；凡是提及转账的，不要轻
易相信，一定要先打电话或当面核
实。发现可疑情况，不妨拨打110
向警方咨询。 （董全磊文彦红）

用号码贴伪造车牌号
驾驶人李某被追责
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张海坡）驾车外出想要不挨罚，驾
驶人必须遵章守法。然而，个别驾
驶人动歪脑筋，用数字号码贴改车
牌号。昨日，记者从鄢陵县公安局
获悉，该局交管大队查处一名使用
数字号码贴改车牌号的驾驶人。

这名驾驶人是李某，系鄢陵县
彭店镇人。今年 6 月中旬，他和朋
友在夜市吃饭时捡到两张数字号码
贴。他在朋友面前吹嘘，说敢用数
字号码贴改自己的车牌号。他认
为，改车牌号后，闯红灯、超速都不
怕。为向朋友炫耀，他这么做了。
令他没想到的是，处罚很快便至。

7 月以来，公安机关缉查布控
系统预警提示，一辆小轿车有伪造、
变造机动车号牌嫌疑，多次在鄢陵
县境内行驶。对此预警，鄢陵县公
安局交管大队民警高度重视。他们
很快便摸清了该小轿车的行驶轨
迹。7 月 8 日 10 许，他们在鄢陵县
朱元街某小区将驾驶这辆小轿车准
备出门的李某查获。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
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
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管
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
15 日 以 下 拘 留 ，并 处 2000 元 以 上
5000 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据上述规定，鄢陵警方对李
某作出行政拘留 3 日、罚款 2000 元、
驾驶证记 12分的处罚决定。

雨天行车，意外更易发生。所以，
市民驾车过程中务必加倍小心。

1. 控车速。雨天行车，驾驶人务
必适当降低车速，尤其是在高速公路
上，更要控制车速，同时多鸣笛，必要
时打开防雾灯。

2.慢涉水。路面积水不超过多半
个车轮时，车辆一般可以正常通过。
但是，涉水行车时切忌“快”，因为车速
过快时会将水冲起来，从而将水吸进
空气滤清器，最终导致发动机熄火。

3.勿猛冲。若发现车轮打滑或下
陷，切记不要猛加油门向前冲，应保持

发动机不熄火，在人力或其他车辆的
协助下驶出积水区。

4. 顾前后。雨天行车，跟车不能
太近，尤其是不能跟大车太近，应时刻
观察远处前车的状况，发现异常应立
即停车。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车辆在
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车上人员应在
水位没有完全涨上来时打开车门，尽
快撤离危险区域，千万不要在车内等
待救援人员，以免水位过高导致车辆
门、窗自动锁定无法打开而危及人身
安全。

风雨中，他们的身影最美丽
□ 记者董全磊通讯员侯海燕张璐文/图

【编者按】几日来，我市连续遭遇强降雨天气。面对强降雨，我市公安民警闻“汛”而动。他们主动
担当作为，迅速冲上防汛一线，值守在重点、危险路段。

送人就医、疏导交通、消除隐患……我市公安民警全力以赴确保汛期社会大局稳定，用情、用力保
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展示了新时代公安民警的风采。

挺立风雨中，他们的身影是最美的！

雨水倒灌进村民房屋
民警冒雨除隐患

7 月 19 日 17 时 25 分，襄城县
公安局颍阳派出所的值班电话
突然响起。襄城县颍阳镇张左
村村民张某打电话报警，称雨水
倒灌进房屋，需要救助。

情况紧急，该所民警立即赶
往张某家。民警了解到，张某年
事已高，其妻子下肢不能活动，
孩子不在身边。

他 们 对 张 某 的 居 住 环 境 进
行查看，发现由于张某家地势较
低，雨水不但排不出去，反而倒
流，致使其屋内积水较多，影响
正常生活。

大雨仍不停地下，一刻也不
能耽搁。民警迅速拿起铁锹，沿
路冒雨挖排水沟。经过半个多
小时的努力，他们顺利挖出一条
排水沟，将张某屋内、院内的雨
水排到村外。

为避免雨水再次倒灌，他们
又在张某家房屋外垒起防水堰，
帮助张某消除安全隐患。

看 到 民 警 在 雨 中 忙 碌 浑 身
湿透，张某非常感动，再三向民
警表示感谢。

老人急需到医院就诊
民警驾驶警车救助

强降雨天气出现以来，按照
长葛市公安局的部署，该局交管
大队启动应急预案，加大对辖区
内 各 道 路 的 巡 查 力 度 ，排 查 重
点、危险路段，加强值守。

7 月 20 日 8 时 30 分许，该局
交管大队民警魏巍、时安民等驾
驶 警 车 在 路 面 上 执 行 巡 查 任
务。巡查至长葛市黄河路与劳
动路交叉口时，他们看到路边有
一名老伯和一个小女孩儿在招
手，遂立即上前询问究竟。

老伯是小女孩儿的爷爷，年
逾七旬，说话哆哆嗦嗦，脸色看
起来不太正常。

据小女孩儿介绍，其爷爷身
体有恙，已超过一天未如厕，非
常难受。他们已拨打 120，但由
于雨势较大，急救车辆迟迟无法
到达。看到有警车路过，他们就
向民警求救。

为使老伯尽快得到救治，民
警立即把老伯扶上警车，载着他
和小女孩儿向长葛市人民医院
赶。他们开启警灯、拉响警笛，
尽量避开积水过深路段。由于
对路面情况较为熟悉，他们用了
不到 10 分钟，就把老伯和小女孩
儿送到医院。魏巍第一个跳下
车，把老伯扶进急救室。看到老
伯得到救治，民警才急匆匆地赶
回工作岗位，继续巡查。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第六执勤大队民警在雨中帮群众推车。

鄢陵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冒雨疏导交通。

长葛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在雨中执勤。

涉水行驶时一旦熄火，莫在车内等待救援


